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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導師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二、地點：實驗大樓演講廳 

三、主席：張弘志學務長                                       記錄:陳雅雯 

    出席人員：各學院院長、系主任、各班導師 

列席人員：學務處相關人員                      

四、主席致詞：略  

五、業務報告：  

（一）生活輔導組 

1. 校園安全： 

（1）本學期 8-10 月（統計至 10/18）發生交通事故件次、人次如下。 

另東北季風增強，煩請多加協助宣導，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月份  

次數 
8 月 9 月 10 月 

件次 0 3 4 

人次 0 8 4 

（2）為持續強化學生自我保護的觀念與知能，減少意外事故發生，本學期排定「校

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含預防犯罪、生活及行車安全）7 場次。 

至 10 月 18 日止，已實施 5 場次，計有 21 個班級、763 人參與。 

宣導期程如附件 1、執行成效如附件 2。 

2. 學生生活輔導： 

（1）學生缺曠與操行： 

A.本學期第 1 週至第 5 週曠課累計 10 節以上之學生計有 98 人。 

其中逾 20 節以上計有 11 人，詳如下表。 

已於 10 月 18 日郵寄缺曠通知單，並知會各班導師協助輔導。 

系 別 人 數 系 別 人 數 系 別 人 數 

養殖系 13 餐旅系 1 航管系 12 

資工系 1 遊憩系 1 資管系 8 

物管系 1 觀休系 1 進資管 2 

電信系 21 進觀休 1 外語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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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科系 

(含技優) 
3 

電機系 

(含技優) 
17 五專電機科 2 

B.本學期學生申請補請假件數至今共計 6 件。 

補請假程序之設計係針對因病或急事不及請假之學生，准予事後補救手續，

敬請導師協助提醒學生「缺課應於規定期限內核實請假，事後補請假限於 2

週內執證明提出補申請」（每學期限 2 次），本組亦會加強宣導並嚴格執行。 

（2）學雜費減免： 

A.本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資料，已於 10 月 15 日前上傳至教育部平台核對，預

於 12 月 10 日由教育部公布結果。 

B.學雜費減免申請表、個人資訊提供同意書及注意事項可於學務處網頁「常用

連結」下載。 

配合作業期程，本組於期中考後會公告下一學期收件期程，以維符合申請資

格學生之權益。 

C.請導師協助注意，學生具以下身分時，請提醒同學申請減免，減輕學生負擔。 

a.低收入戶 b.中低收入戶 

c.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d.原住民籍學生 

e.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f.現役軍人子女 

g.軍公教遺族 h.五專前三年免學費 

（3）學生校外租賃輔訪：   

A.本組假官網提供校外租賃處參考資料，請導師協助轉知學生，如欲瞭解租賃

處，可至生輔組查詢。 

B.為確保學生安全，惠請導師輔訪時，著重下列事項，並提醒學生重視居住安

全及權益。 

a.寢室是否裝設煙霧警報器 b.居住樓層備有滅火器 

c.逃生通道保持暢通 d.使用電熱器或瓦斯器材等要項 

（4）依據教育部期程，本學期「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學生校外租金補貼」已完

成申請。惠請導師假集會時機，提醒學生每學期開學 2 週內，注意公告事宜

及提出申請，以維權益。 

3. 學生宿舍管理 

（1）住宿生關懷作業於 9 月 22 日起進行，預計於 10 月 31 日完成。 

（2）學生宿舍 112 級遞補幹部第一階段甄選已於 9 月 27 日完成，10 月 30 日將

進行第二階段考核。 

（3）預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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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月 15 日住宿生座談會。 

B.12 月 16 日期末聖誕活動。 

 

  (二)課外活動指導組 

1.本學期校內、外各項就學補助獎助學金持續辦理，相關資訊於本組「獎助學金公

告專區」網頁公告，俾利學生查詢申辦。 

2.辦理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就學貸款作業，初審學生資料並上傳教育部彙報

系統，本學期計有 506人申請。 

 

(三)體育運動組 

1.體適能運動中心 

(1)已於 9月 11日起開始辦理會員證，受理對象為校內教職員(含兼任、退休及

眷屬)、學生、簽約單位人員、校外人士。 

 (2)定期安排工讀生清理體適能運動中心及檢查運動器材，若有損壞立即報修。 

2.游泳教學 

     (1)本校游泳教學自9月18日起至10月20日止。 

3.校內活動 

  (1)112學年度第1學期水域安全宣導講座時間為10月18日及11月8日。 

(2)112學年度第1學期場地維護教學時間為10月19日。 

4.校內競賽 

(1)系際盃籃球賽於11月20日至12月01日舉行。 

(2)112學年度流行創作熱舞錦標賽將於第2學期校慶運動會舉辦，可跨系自由組隊

報名參加。 

5.校慶暨全校運動大會 

     (1)校慶暨全校運動大會於113年3月23至24日，因112-2開學校慶時間接近，報

名時間將於112-1開放報名，時間預訂於11月開始至期末。 

6.校外競賽 

(1)第 67屆澎湖縣運動會業於 7月 21日報名完成，本校參與之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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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9月 7日至 10日；田徑-9月 22日至 9月 24日。  

(2)本校男子籃球隊將於 10月 28日參加 2023 LP 制霸盃 3X3 鬥牛賽。 

(3)本校男子籃球隊將於 10月 30日起參加 112年澎湖縣「首長盃籃球錦標賽」。 

(4)本校男子籃球隊將於 10月至 12月起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2學年度大專

籃球聯賽。 

(5)本校男子排球隊將於 12月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2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 

7.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預計於 10月份及 11月份各辦理 1場測力板之健康應用工作坊。 

(2)預計於 10 月份及 11 月份各辦理 1 場肌力與體能訓練之身體健康管理推廣活

動暨體優生增能講習。 

(3)已於 10月底及 11月初開設 2梯次飛輪推廣課程，陸續會於 11月中開設並於

12月份辦理節慶飛輪體驗活動。 

(4)預計於 10月舉辦籃球紀錄台講習暨增能工作坊。 

 

(四)身心健康中心 

 

1、健康中心 

（1）因本學期新生體檢受颱風影響延期至 12/9星期六辦理，請導師提醒學生當

周勿返台。另已將各班特殊疾病史寄送導師信箱，請協助關懷學生。 

（2）年初菸害防制發修訂，各級學校皆為禁菸場所，請協助宣導學生勿在校內吸

菸，為自己及他人健康鼓勵戒菸，包含電子煙、加熱式菸品。 

（3）健康中心本學期處理車禍換藥者眾多，又東北季風已起，請導師提醒通學注

意行車安全，無論汽機車、腳踏車或行走。 

（4）本校學生團體保險提供意外門診、意外住院、疾病住院等理賠，若班上同學

有此等情事，請導師轉知可至健康中心申請諮詢。 

2、資源教室 

（1）資源教室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

定，辦理「112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劃」各項

活動，並妥善運用計畫經費，於 112年 12月底前完成結案作業程序。 

（2）資源教室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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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各項活動並妥善運用計畫經費。112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教室規劃

活動如下：新生轉銜與家長說明會(112 年 9 月 4 日~9 月 8 日)、資源教室

工作會報暨個案輔導會議(112年 9月 5日、9月 28日、10月 31日、11月

30日與 12月 29日)、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112年 9~10月辦理 ISP會議輔

導共 48 人次)、身心障礙助理人員職前說明會(112 年 9 月 20 日)、期初與

迎新團體輔導活動(112年 9月 27日)、特教生涯諮詢輔導(112年 10~11月

週三 1~4場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112年 10月)、113年交通費評

估會議(112 年 10 月)、期中特教團體活動(112 年 11 月 10 日)、性平成長

團體 1-4 場次(112 年 11 月 25 日與 12 月 2 日)、自我探索-星座諮詢輔導 

(112年 11月-12月週五 1~3場次)、資源教室轉銜輔導服務會議(112年 12

月 6日)與期末團體輔導活動(112年 12月 23日)。 

（3）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教室學生資料，依時程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完 成資料接收與更新作業程序，並於學期初進行個別輔導服務，評估學生

個別化 需求服務，為加強學習成效，協助安排課業輔導服務與助理人員協

助資源教室 特教生之活動與課程學習。 

（4）依據「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規定，資源教室於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開

學後，協助通知符合資格之學生備妥相關資料，並於 112 年 10 月 13 日前

申請「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 

3、學輔中心 

（1）已於 112年 8月 30日電郵各導師本學期導師業務重要事項說明。 

（2）112學年度班級幹部已於 112年 9月下旬收整新生班級資料後電郵各系，如

遇幹部更替，請協助告知以利修正。 

（3）為推廣性別平等觀念，配合校園安全事項教育活動進行學生性別平等與性騷

擾防治宣導 5場次。 

（4）依據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112學年度第 1學期休學生

導師關懷檢核表已於 10 月 2 日電郵各相關導師，惠請於 12 月底前完成辦

理。 

（5）111學年度各班導師輔導績效前已電郵各導師協請複核，由本中心彙整後送

各系參考。各系經系務會議決議後薦送 1 名績優導師至各學院。本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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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前，經院務會議決議推選 1-2 名績優導師參與優良導師評選，將於學

生輔導委員會議表決選出優良導師 3名。 

（6）本學期導生活動費自 112 年 10 月 24 日已掛入主計系統，請於 12 月 15 日

前核銷完畢。 

（7）本學期已成立輔導幹部 line 群組,轉知各項相關資訊，預定於 112 年 11 月

22日中午辦理輔導心相聚-輔導幹部研習，邀請本縣輔諮中心唐昭宇心理師

主講：「如何關心和安慰他人，從心產生新連結」。 

（8）本學期訂於 113年 1月 3日召開學輔會議。 

（9）依據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112學年度第 1學期休學生

導師關懷檢核表已於 10 月 2 日電郵各相關導師，惠請於 12 月底前完成辦

理。 

（10）為協助不利處境、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之學生及進入教育部屬場館之民眾

可因應緊急需求，本校落實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之原則，於學生活動中心

身健中心與宿舍辦公室提供生理用品。 

（11）懷孕學生協助：為維護本校懷孕學生受教權及提供必要協助，若發現班級

有懷孕學生個案，請惠予通知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俾以適時給予輔導與協

助。 

（12）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請務必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以免因延遲通報而受罰。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

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

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

時。 

A.性平事件通報窗口:校安中心 24小時專線:0928483123 

B.性平承辦人：性平會陳雅雯專員#1212 

（13）112 年 9 月 6 日辦理宿舍幹部自殺防治訓練，邀請唐昭宇心理師講授自殺

防治守門人核心觀念及情境演練，幫助幹部們增加危機應變知能、降低職務

壓力，同時善用同理心練習增進平時人際相處。 

（14）依轉銜輔導相關規定，完成 112 學年度入學轉銜名單比對，計 5 人，納入

本校高關懷個案管理機制，持續追蹤並視需要與導師偕同輔導。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67&flno=21


7 

 

（15）為協助新生順利適應校園生活，並提早發現高關懷對象、提供資源介入。

依本校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計畫，自 112年 9月 20日至 10月 25日，

共計辦理 20場次「112學年度新生心啟航」系列班級輔導及情緒量表施測 

（16）為提升學生心理健康及教職員工輔導知能，112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9 日

辦理「112年度秋冬關心週」，邀請石麗如心理師/社工師，主講「性福公約

數」系列師生講座及工作坊，協助多元性別在校園中都能安全、自在的追求

個人幸福。 

（17）依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檢核表蒐集 112年 8-12月

各處室相關工作報告，納入 113年 1月主管會議檢視，以利校長進行跨處室

協調及資源統整。 

（18）依輔導需求辦理個案會議、自殺通報個案督導會議(112年 11月 8日)、轉

銜評估會議及相關系統網絡工作。 

（19）112學年度第 1學期個別輔導工作，截至 10/13日共計 80人次。 

 

六、臨時動議：  

(一)養殖系施老師反應（公假電郵提問）： 

惠請總務處提供：1.日前機車登記完成百分比。2.可以『完成全校學生機車登記』

的日期。3.現行動線規劃並無法管控機車之進出校園，是否應思考如何改善？以落

實機車之管理。 

總務處回覆:1.本校原機車通行證僅教學大樓地下室需登錄申請並繳交費用，經校

長指示修正進入校園平面機車皆須登錄但不需繳交費用。經查目前已回傳登錄機

車數量，約佔學生人數之百分之五十。檢視回傳比例不高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1.

不需繳交費用。2.各系不同年級學生在外實習一學期或一學年不等，整班都無資料

回傳。3.未騎乘機車者。故無法預計完成時間。4.委請各系助理及學務處協助宣導

騎乘機車同學回傳資料。5.囿於人力及經費有限，仍依目前規劃加強校園車輛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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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違規資料送生輔組輔導學生。 

（二)電機系朱老師反應：請問現在學生請假會不會扣操性成績？如果後續學生請

心理健康假，老師在成績方面應不應該扣分？ 

學務長回覆：現在學生請假不會扣操性成績，請假操性和成績是隔開的，但有些

老師的評分標準，會視出席率評定。心理健康假是教育部推動的政策，我個人覺

得學生心理已經有狀況到無法上學，然後老師還扣分，應該會造成學生更大的心

理負擔。 

七、散會：11:5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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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112年度第 1學期 

日間部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租賃 期程表 
週

次 
日期 星期 課目 預定實施項目 主持人 宣導班級 

1 09月 11日 一  開學/註冊日   

2 09月 13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養殖系 2 甲、食科系（四技、技優專班）2甲 

、科系(四技、技優專班)3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 

 

3 09月 20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電信系 2 甲、電機系 2 甲、 

資工系 2 甲、資工系 3 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海科大樓國際會議廳） 

  

4 09月 27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觀休系 4 甲/4乙、餐旅系 2甲、遊憩系 2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海科大樓國際會議廳） 

 

5 
10月 04日 

 颱風取消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物管系 2 甲、航管系 2 甲、應外系 2 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海科大樓國際會議廳） 

 

6 10月 11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資管系 2 甲、電機五專科 2甲、 

資管系 3 甲、應外 2 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 

 

7 10月 18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電信系 3 甲、電機系 3 甲、 

電機五專科 3甲、物管 2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海科大樓國際會議廳） 

8 10月 25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觀休系 2 甲/2乙、遊憩系 3甲、 

航管系 3 甲、航管 2 甲、資管二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 

9 11月 1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物管系 3 甲、應外系 3 甲、養殖三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 

備 

 

 

 

註 

一、懇請各系惠予協助： 
（一）通知各該系主任、班級導師知悉。 
（二）宣達各該班級學生準時參加。 

    時間：10:10-12:00    地點：如上表各場次註記 
二、表列期程，若有特殊情形異動時將另行通知。 
三、無故缺席者，按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條第五款辦理：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記申誡： 
第五款  參加集會（即校慶、校外集會、週會或指定班級、個人須參加之集會或全校性之各 

項典禮、集會活動等）、升旗無故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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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學年度/

學期 
日期 時間 地點 協助宣導單位 宣導項目類別 系所/班級 

112-1 112.09.13 

10:10 

- 

12:00 

圖資大樓

國際會議

廳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本校生活輔導組 

本校學輔中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 

（防詐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事項 

5.日常自我保護 

日四技養殖系 2 甲（36 人） 

日四技食科系 2 甲（41 人） 

日四技食科系（技優專班）2 甲

（13 人） 

日四技食科系（技優專班）3 甲

（12 人） 

日四技食科系 3 甲(42 人) 

共（144 人） 

112-1 112.09.20 

10:10 

- 

12:00 

海科大樓

國際會議

廳 

澎湖縣地檢署 

本校生活輔導組 

本校學輔中心 

1.預防犯罪宣導 

（防詐騙、反毒） 

2.菸害防制宣導 

3.校外賃居事項 

4.日常自我保護 

日四技電信系 2 甲（45 人） 

日四技電機系 2 甲（48 人） 

日四技資工系 2 甲（50 人） 

日四技資工系 3 甲（48 人） 

共（191 人） 

112-1 112.09.27 

10:10 

- 

12:00 

海科大樓

國際會議

廳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本校生活輔導組 

本校學輔中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 

（防詐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事項 

5.日常自我保護 

日四技觀休系 4 甲（52 人） 

日四技觀休系 4 乙（49 人） 

日四技餐旅 2 甲（41 人） 

日四技遊憩系 2 甲（37 人） 

共（179 人） 

112-1 112.10.11 

10:10 

- 

12:00 

圖資大樓

國際會議

廳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澎湖縣刑事警察大隊 

澎湖監理站 

本校生活輔導組 

本校學輔中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 

（防詐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事項 

5.日常自我保護 

日四技資管系 3 甲（45 人） 

日四技應外系 2 甲（22 人） 

日五專電機系 2 甲（31 人） 

共（98 人） 

112-1 111.10.18 

10:10 

- 

12:00 

海科大樓

國際會議

廳 

澎湖縣監理站 

本校生活輔導組 

本校學輔中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 

（防詐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事項 

5.日常自我保護 

日四技電信系 3 甲（42 人） 

日四技電機系 3 甲（47 人） 

日五專電機系 3 甲（28 人） 

日四技物管系 2 甲（34 人） 

共（151 人） 

 


